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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卷起路边围挡砸坏汽车，天灾还是人祸？

发生争吵推搡后一方死亡
另一方是否应当赔偿？

案情回顾
70岁的老李与52岁的老

王是同一小区的居民 。 一
天， 老王在旁观看老李与众
人打麻将。 散场时， 老王意
犹未尽 ， 遂上前抢夺麻将
牌， 想阻止散场， 让自己加
入牌局。 在这个过程中， 老
李与老王发生口角并相互推
搡。 经人劝阻， 老王正欲离
开时， 老李却以自己受伤为
由再次与之发生争执 。 此
后， 双方各自回家。 谁知，
老李刚踏进家门口便晕倒在
地。 邻居见状立刻拨打急救
电话并报警， 但老李于当日
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 老李符合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
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基础上，
情绪激动、 剧烈运动、 轻微
外力等因素， 诱发其冠心病
急性发作致心力衰竭死亡。
事后， 老李的妻子、 儿女便
将老王告上法庭， 要求老王
按照40%的过错责任赔偿死
亡赔偿金、 丧葬费、 鉴定费
共计30余万元。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的

关键是弄清以下几方面的
问题：

一是老王对于老李的死
亡是否存在过错？ 本案的事
实是老李年事已高并患有心
脏疾病， 老王对老李的病情
可能并不知晓， 但老王作为
具备一般知识经验的成年
人， 应当能够预见到自己的
争吵、 推搡行为在相当程度
上会增加老李情绪激动、 进
而诱发其他疾病的客观可能
性， 也应知晓推搡行为会直
接对对方身体造成一定程度
的损害。 而事发过程中， 老
王未尽到一般人的审慎注意
义务 ， 两次与老李发生争
执， 对老李疾病发作死亡的
结果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主观上具有过错。

二是老王的争吵、 推搡
行为与老李的死亡之间是否
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根
据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 老
李突发疾病死亡的诱因是
“情绪激动、 剧烈运动、 轻
微外力”， 其在纠纷发生后
极短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
可以确认老王争吵、 推搡行
为与老李死亡之间具有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 老王
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三是老王承担赔偿责任
的比例问题。 老李明知自身
疾病， 却在双方发生争吵后
再次与老王推搡， 其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 可以
减轻老王的过错责任。 因老
李病发死亡既有情绪激动
的 诱因也有自身疾病的影
响， 综合考量双方争执发生
的过错程度、 病发的原因力
等因素 ， 酌定以老李自担
90%责任 、 老王承担10%责
任为宜。

最终， 法院判决老王赔
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鉴
定费共计82583.4元 。 判决
后， 双方均未上诉。

刘涛 律师

车主将私家车停放在停车场
内。 当晚， 七级大风将开发商设
置在附近的铁皮围挡连同钢管支
架卷起， 将停车场内多辆汽车砸
坏。 此种情形是天灾还是人祸？
谁该为此次事故担责？ 近日， 房
山区法院审结该起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案， 认定设置围挡的开发商
承担责任， 判决开发商赔偿车主
车辆维修费用 、 交通费共计1.6
万元。

基本案情
周女士下班回家后通常将私

家车停放在小区外的免费停车
场 内 。 因毗邻停车场的大楼尚
未交付， 开发商在大楼靠近停车
场一侧设置了一道用钢管架设
的铁皮围挡。 2024年8月的一天
傍晚， 天降暴雨， 随后刮起七级
大风， 部分铁皮围挡连同钢管支
架被大风卷起并刮到了停车场，
将多辆汽车砸坏 。 为修 复 自 己
被 损 坏 的 车 辆 ， 周 女 士 支 付
了维修费1.57万元。 多次索赔无
果后 ， 周女士将开发商诉至法
院， 要求赔偿车辆维修费用、 交

通费等经济损失。
对此， 开发商表示， 事发当

日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蓝色预
警， 铁皮围挡被七级大风卷起造
成周女士的车辆损坏， 已经构成
不可抗力； 停车场还未对外开放
使用， 且开发商并非停车场管理
方， 周女士无权要求 其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即 使 认 为 开 发 商 需
要 担 责 ， 因 停 车 场 系 免 费 使
用， 周女士也应自担部分风险；
另外， 周女士对车辆的维修属于
过度维修， 不同意赔偿全部维修
费用。

房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周女士提交的事发后所拍现场照
片及视频， 可以认定其车辆是被
铁皮围挡及钢管支架毁损。 作为
围挡的设置方， 开发商未将该围
挡充分固定， 在收到极端天气预
警后也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最
终导致财产损害的发生， 对此次
事故存在过错，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
事故的发生存在不可抗力的情
形， 开发商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周
女士存在过度维修车辆的情形，

故对开发商的抗辩意见， 不予采
纳。另外，在车辆受损送修后，周
女士因无法使用私家车， 必然产
生一定的替代交通费用， 该费用
由法院结合周女士提交的证据予
以酌定。

法院判决
最终， 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

周女士车辆维修费用1.57万元 、
交通费150元。 案件宣判后， 双
方均未上诉。

【法官提醒】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条规

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
务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律另
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不可抗
力是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且不能
克服的客观情况。

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并不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
“不可抗力”。 对于可预见的气象
灾害， 司法关注的重点在于相关
责 任 主 体 是 否 尽 到 了 与 预 警
等 级 相 匹 配 的 、 更 高 的 注 意
义务和防范责任。 气象预警信息

绝非推卸责任的 “挡箭牌”。
本案中， 七级大风虽具破坏

性 ， 但并非完全无法预见和防
范。 在明知或应知大风预警的
情况下 ， 开发商未能 采 取 加 固
围挡 、 加 强 巡 查 等 有 效 措 施
消 除 隐 患 ， 放 任 围 挡 处 于 不
牢固、 无人看管的状态， 最终导
致损害结果的发生， 这充分暴露
了开放 商 在 管 理 上 的 重 大 过
失， 故其关于不可抗力的抗辩不
能成立。

在收到极端天气预警时， 各
类户外设施， 如施工围挡、 广告
牌、 临时建筑等的管理者、 所有
者， 必须将公共安全置于首位。
气象预警是行动指令， 而非免责
“金牌”。 设施是否牢固可靠、 管
理是否严格到位， 才是判断责任
归属的关键标尺 。 任何心存侥
幸、 疏于管理， 企图以 “天灾”
为由推卸责任的行为， 终将在法
律面前无处遁形。 唯有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 防患于未然， 才能共
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 守护
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王辉 房山区法院

案例
自从2014年起， 张某入职公

司从事物业服务。 2023年底， 公
司以张某在2023年4至6月期间不
按时参加部门会议、 值班期间脱
岗、 未按公司规定着装上岗等为
由， 将张某的2023年度绩效考核
评定为不合格， 并扣除了张某该
年度的绩效工资 。 2024年4月 ，
公司突然以张某在 “2023年4至6
月存在脱岗行为， 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 为由， 单方面决定与
张某解除劳动关系。

张某认为， 公司的解聘行为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遂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2024年9月， 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裁决， 支持
张 某 的 主 张 ， 认 定 公 司 解 除
其 劳 动合同的行为违法 ， 需向
张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
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用人单

位虽享有用工自主权， 可以依据
经民主程序制定的、 经公示或告
知劳动者的规章制度， 对劳动者
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予以处罚，
但不得 “一事二罚”。 当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已受处罚的违纪行为
再次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时，
该行为系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侵
害， 属于违法。 本案中， 公司已
在2023年对张某的 “违反规章制
度的行为” 作出相应处罚， 此后
又 以 同 一 理 由 解 除 其 劳 动 合
同 ， 该行为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构成违法， 遂判决公司应向张某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
万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 公司提出
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的是 “一事不二

罚 ” 原则的适用 。 《行政处罚
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对当事

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
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同一
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
当给予罚款处罚的， 按照罚款数
额高的规定处罚。” 本条规定确
立的是行政处罚中的 “一事不二
罚” 原则， 它是指对违法当事人
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不得以同一
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
行政处罚。 所谓同一事实是指同
一个违法行为， 同一理由是指同
一法律依据 。 确立 “一事不二
罚 ” 原则的目的是防止重复处
罚，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事不二罚” 原则虽源自
行政法领域， 但其蕴含的法律精
神已广泛应用于当事人双方地位
不对等的情形。 在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有法律
上的平等性， 又具有客观上的隶
属关系， 故 “一事不二罚” 原则
已广泛适用于包括劳动争议在内
的各类案件。 因此， 用人单位在
行使用工管理权时不能随心所

欲， 对于同一劳动者的同一个违
纪行为， 不能重复行使处分权。

本案中， 公司已对张某2023
年度的相关违纪行为作出一次性
处理， 扣发了张某该年度的绩效
工资， 事后公司又翻旧账， 以同
一个理由解除张某的劳动合同，
导致张某受到 “双重处罚”， 该
做法显然违反了 “一事不二罚”
的原则。 因此， 公司解除张某的
劳动合同构成违法， 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
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
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支付赔偿金。” 法院根据该规定
判决公司向张某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无疑是正确的。

潘家永 律师

职工违纪，公司先扣工资再解聘属违法

读者汪小斌 （化名） 近日咨
询说， 他的父亲前些年去世后，
他们一家三口与母亲共同居住在
父母的一套房子里。 从2023年初
开始， 公司安排他到外地工作，
其妻子独自承担起照料婆母、 抚
育幼子的责任。 日子久了， 母亲
对儿媳很是感激， 决定将名下的
房产赠与给她。 为防止他反对，
母亲与儿媳私下签订了房产赠与
合同， 但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
续。 今年7月， 他提出与妻子离
婚，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发现
了房子赠与的事情。

他认为， 该套房产原来属于

父母共有财产 ， 父 亲 去 世 后 ，
他应当享有对房产的继承权。
他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其母
亲与妻子二人签订的赠与合同是
否有效？

法律分析
根据汪小斌讲述的情况可

知， 其母亲与妻子二人私下签订
的房产赠与合同是无效的。

现实生活中， 房屋赠与行为
时常发生。 但是， 这项赠与有别
于一般动产赠与， 需要满足特殊
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
的。 所谓赠与合同， 是赠与人将

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
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民
法典》 第301条规定： “处分共
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
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 应当经占
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 但是
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
该法第311条规定： “无处分权
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
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追回……”

本案中， 争议房产系汪小斌
父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
应当为家庭共同共有财产。 您父

亲去世后， 按照 《民法典》 1127
条规定， 其母亲与汪小斌作为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均有权
继承其遗产。 因相关继承人尚未
对包括房屋在内的遗产进行析
产 继 承 ， 故该房屋仍为家庭共
同共有财产。 根据上述规定， 其
母亲未经汪小斌同意， 擅自将共
有财产赠与儿媳的行为， 属于无
权处分。 也就是说， 其母亲对案
涉房屋没有处分权， 却以自己的
名义实施对他人财产的法律上的
处分行为。 因此， 该赠与合同应
属无效。

张兆利 律师

夫妻共有的房产，一方擅自处分无效

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职工张某被认定为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 当年， 张某未能领取年度绩效工资。
时隔一年多之后， 公司以同一理由解除张某的劳动合同。 扣了工资还要职工 “丢饭碗”， 法律允许这样的
“双重处罚” 吗？


